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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东谈司法公信力建设———

是司法文明建设中的核心任务

  山东大学法学院崔永东在《法治研究》2024年第1期上发表

题为《价值导向视野中的司法公信力建设》的文章中指出：

  司法公信力建设是目前我国司法改革过程中着力推进的核

心目标，也是司法文明建设中的核心任务。司法公信力是指司法

活动和司法裁判获得社会公众认同和信服的能力，它包括诸多

要素，如司法强制力（基于公正司法而产生的强制力）、司法判断

力（司法人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所具有的客观、准确的

判断能力）、司法拒斥力（司法人员排除内外部势力干扰的能

力）、司法自控力（司法人员良好的自律能力、有效控制自我情绪

的能力）和权利保障力（通过司法手段来保障公民权利的能力）

等，其中权利保障力最为重要，是核心要素。权利保障力这一核

心要素的设定，意味着司法公信力建设必须坚持权利导向，必须

贯彻权利保障这一根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原则在法治领

域的体现就是加强权利法治保障，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就是加强

权利司法保障。强化权利保障必须做到“切实”二字，只有切实做

到保护公民权利的司法才会有司法公信力。

  司法公信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仅依赖司法系统，还

需要其他权力系统的配合与支持，包括行政系统、社会组织系

统、立法系统、决策系统和监督系统。各系统都在自身所处的

体制和范围内发挥独特的作用，其中，司法系统发挥主渠道作

用，行政系统发挥支撑作用，社会组织系统发挥辅助作用，立

法系统发挥基础作用，决策系统发挥领导作用，监督系统发挥

监督作用。上述系统各显其能，共同作用，形成合力，一起促进

司法公信力建设。

  当前，司法机关加快建设司法公信力的途径有：第一，加强

队伍建设。司法队伍建设是司法工作的重中之重，为司法公信力

建设、强化权利保障提供一种坚实的人力基础；第二，强化职业

保障。职业保障制度是一种全面保障司法人员利益和权利的制

度，它与司法责任制的相向而行是司法改革成功的前提条件之

一，也是保证司法公信力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完善监督

制约。监督制约机制是加强权利保障、助推司法公信力提升的重

要途径之一；第四，推进司法公开。司法公开是抑制司法腐败、提

高司法质效、推进司法民主、保障公民权利的有效举措，也是新

时代深化司法改革、构建诚信社会的重要手段，还是树立司法权

威、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路径之一。

  司法改革的总目标就是提高司法公信力，建构一种在社会

上具有广泛公信力的司法系统，是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

观点新解

（赵珊珊 整理）

聚焦数字经济和网络法治：互联网发展的“另一条道路”
《合作的互联网》序言节选

□ 郑戈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合作的互联网》是公共管理学者贾开与法

学学者胡凌合著的一本书，是兼具基础性与前瞻

性的一部好书，也是一部直面数字社会基本事

实，思考其中基本问题而不是按照学科逻辑来想

象和建构问题并提出一厢情愿的“解决方案”的

开拓性著作。本书的贡献到底在哪里呢？

  首先是以合作主义为主线勾勒出了互联网

发展“另一条道路”的完整轮廓。“开放的数据访

问”似乎是一根魔法棒，只要将它一挥，就能让隐

藏在层层迷雾背后的神山显现出来。但本书明确

指出：真正重要的并非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而

是促进合作或竞争的具体机制。但对此展开深入

探索的前提，却是承认合作作为另一条道路的历

史与现实价值。为此，本书从互联网基础协议入

手，展现了互联网发展的多重可能技术路径。进

而，对多重可能路径的探索从技术延展到生产、

组织和制度层面，系统描绘了在现实中已然存在

但有待拓展、打通和夯实的“另一条道路”的

地图。

  其次是以互联网的技术、经济和政治现实为

出发点，以其中存在的问题为目标，而不是以区

隔得零零碎碎的学科视角所建构的“问题意识”

为着眼点，为我们理解互联网发展至今所带来的

政治经济变革及其问题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理论

工具。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偏狭视野以及大局观

的丧失是一个不断被谈论但很难被逆转的“现代

性”问题。本书打通了生物学、认知科学、计算机

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和法学之间的人

为壁垒，对互联网生态进行了全面的剖析。这种

全局观对于理解互联网这一并非局限于单一领

域的数字社会基础设施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各种基础设施

的基础。社交媒体已经基本上取代了邮政和电

信，如今的年轻人大多数都没写过信，接听的大

部分电话也来自快递员和外卖小哥。视频App已

经取代了电视，以至于很多老年人感到看电视变

得很困难，无法像过去那样简单地选台。电商平

台已经碾压了传统实体店，百货公司纷纷倒闭。

网约车已经取代了出租车，传统出租车也主要从

网上抢单，而且因为价格较贵而抢不过快车。线

上支付工具取代了现金和信用卡，以至于人们出

门不带现金毫无问题，不带手机却寸步难行。基

于互联网的各种服务往往以“共享”为标榜，其中

有些还直接以基础设施提供者为公共形象。但这

些平台企业实际上都是私营企业，其所提供的服

务并不是普遍服务，其所追求的目的也不是公共

利益而是企业利润。所有这些当下至关重要的社

会现象都会在学科视野的切割下被琐碎化并进

而隐身化。本书则使得其中环环相扣的问题得以

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再次，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贡献，本书实际

上为数字科技及其应用所带来的新一轮“大转

型”提供了一种理论，并为其迈向更加公平、更能

促进人的尊严与自由的方向提供了一种改革思

路。在此，我是将它类比于卡尔·波兰尼的《大转

型》。《大转型》分析了西方“市场社会”兴起后的

历史进程，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双向运动”：一方

面是市场系统的不断自我强化以及对社会各个

领域的控制与主宰，另一方面是面对市场的脱嵌

和主宰而保卫社会的反向运动。实际上，数字经

济仍未跳出这种“双向运动”的循环，而波兰尼本

人早在1947年便指出：“如何在机器社会中组织人

类生活是一个以全新的面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

题。”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摆在我们面前，但本书给

出了可供参考的答案。

  最后，我想指出本书中缺失的一个环节。本

书致力于“多重可能性空间”的发现和呈现，但多

重可能性的实现有赖于理解多重可能性及其意

义的人的存在。实际上，早期的互联网发展方向

构想者大多非常强调互联网的“创生性”，强调计

算机和互联网为个人通过与他人合作打造属于

自己的创造力空间所提供的技术可能性。比如，

自由软件运动的精神领袖理查德·斯托曼提倡四

种自由：运行程序的自由、学习程序如何工作的

自由、改变程序的自由以及与公众分享结果的自

由。但自由需要追求自由的人付出艰辛的努力，

就互联网时代的自由而言，人们需要驾驭齐特林

所说的那种创生性的机器。这种计算机采用开源

性操作系统和软件开发平台，个人电脑有什么功

能，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自主设计，就像无线电

爱好者自己组装的通讯设备一样。而整个互联网

也必须是一个开源的创生性网络，每个人分散的

创造性活动汇聚成社会生产，再通过共享机制实

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网络共产主义。但实际

的情况是，大多数人不愿意付出努力去学会控制

自己的电脑，他们更愿意使用一切都设计好的、所

见即所得的操作界面，哪怕在此过程中丧失自己

的自由和隐私。智能终端使得用户不用去考虑它

的运行原理，不用去四处搜索和下载软件，而只

用轻松地享受显示屏所带来的各种便利和乐趣。

这显然给智能终端制造商和政府监视、追踪和操

控用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于是便有了今天的互

联网生态：用户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去创造或控制

任何事情，尽管不断发出隐私和个人信息方面的

抱怨，但满足乃至沉迷于技术掌控者为我们提供

的便利。

  我想，本书所缺失的，即探索多重可能性的

人的教育问题，也正是它可能发挥作用的空间。

如果有更多的读者能够将之作为提升自己“数

字素养”的进阶读本，抑或它能进入各个学科学

生的必读书目，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目

前的互联网构型并非必然，从而重获创新的自

由和勇气。

书林臧否

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诉讼就是“打官司”，俗

话说得好，“一场官司三世仇”，两个人一旦打起

官司来，无论最后谁赢谁输，结果都是不吉利

的。所以如果发生争执和纠纷，但凡能够自行调

解的，就不要去官府，不要去激化矛盾打官司，

正所谓“好人不见官”。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厌

讼、贱讼心理，并非为个别人所持有，也不只是

在某一时期才流行，而是在数千年里长期积淀

形成的一种传统心理。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农耕文明社会。农耕生

活方式主要是人与自然界打交道，人与人之间

的社会交往并不复杂，因此规范社会关系的法

制也就相对简单；农耕文明的稳定性也深深地

影响了中华法律传统，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

用导致诉讼减少。

  我国古代经济属于农业自然经济，受经济上

小农性和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整个社会对农业

的重视是有目共睹的，而对商业和商人则是限制

的。“辱”商，就是对商贾进行政治上的打击，主要

方式有：直接视经商为犯罪，实行人身制裁；锢商

贾不得宦为吏；从服饰方面进行侮辱。整个社会

机制的农业特质使得全社会呈现出农业态势，自

然对诉讼需要不旺，无讼便逐渐形成。

  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人们基于血缘、地缘

和亲缘三维关系生活在一起，家庭血缘关系与

等级制度结合在一起，演变成了宗法等级制度，

其主要表现为政治意味非常浓厚的宗法文化。

同时，宗族制度的诸多社会功能体现在经济互

助、维护宗族伦理、维护族众利益和稳定社会秩

序等方面。在这一系列制度的作用下，中国形成

了独特的“家天下”“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谐，正如儒家所说：

“礼之用，和为贵。”这是对和谐的赞赏。在两千

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处于绝对支配地

位，“贵和持中”“贵和尚中”的文化理念成为中

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之一。作为主流文化的

儒家学说赞美“无讼”的理想状态，并一再强调

“为讼”之害，可以说是以无讼为有德，以有讼为

可耻，无讼是和谐家族与社会在司法上的反映

和要求。

  《周易》是我国最早的典籍之一，其讼卦传

中，彖云：“终凶，讼不可成也。”说的是诉讼不是

件好事，能止便止，如果坚持到底，必获凶。大象

云：“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意思是

争讼双方，就像天和水一样互相对峙，所以君子

做事一开始就要谨慎，避免引起争讼，以达“无

讼”的目的。九二小象云：“自下讼上，患至掇

也。”意思是说：如果身份卑下的人与身居高位

的人争讼，那就更不好了，大祸将会马上降临。

上九小象云：“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因争讼

得到的封赏虽然表面上荣耀，但并不让人敬服。

  从《周易》体现的诉讼观不难看出，儒家“贱

讼”“耻讼”“息讼”的思想始终贯穿其中，讼被视

为祸首、是恶行，与人争讼不可长久，决不可互

不让步，相持不下。如果事情的解决需要通过诉

讼的话，就比较严重了，而且无论结果怎样，都

是不吉利的，就算赢了官司也没什么可值得

骄傲。

  据史料考证，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是“无讼”论的奠定人和倡导者。“无讼”一词本

身就源自孔子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

乎。”意思是我审判案件的过程和别人相比并没

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我的目的在于让人们不去

争讼。其实整个《论语·颜渊》所讲的就是孔子无

讼主张的践行，“无讼”也是他为执政者定下的

社会治理目标。

  孔子在鲁国做大司寇时，有一对父子打官

司，也不知道是案子太复杂还是什么原因，孔子

连案由都没问就直接把“儿子”关起来了，但是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父亲”迟迟等不来对“儿

子”的宣判。这时“父亲”又跑来说要撤诉，孔子

二话不说又爽快地把“儿子”给释放了。鲁国卿

大夫季桓子听说这件事后很不高兴，说：这个老

头居然骗我，他口口声声说一定要用孝道治理

国家。现在只要杀掉一个人就可以警示那些不

孝之子，但他却把不孝子给放了。孔子听后感叹

道：哎呀！如果君主丢了原则，臣下就把他杀了，

这样能行吗？如果不去教育百姓就去判决他们

的官司，这是在杀无罪的人哪。孔子还引用《尚

书》上的话说：“义刑义杀，勿庸以即，予维曰未

有顺事。言先教也。”大意是：即使是正当刑罚，

也不要立即执行，我们只能说自己没有把事情

处理好，必须先进行教育。

  中国古人认为治国处事、礼仪制度、文化道

德应当以“和合”为价值标准。所谓和，指的是和

谐、和平、祥和；所谓合，指的是结合、融合、合

作。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既承认差异，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过互济互

补，达到统一和谐。《管子》则将和合并举，认为

畜养道德，人民就和合，和合便能和谐，和谐所

以团聚，和谐团聚，就不会受到伤害。秦汉以来，

和合概念被普遍运用，中华和合文化得以产生、

流传和发展，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亲相爱，和睦相

处成为被中国人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在历史

上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

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史海钩沉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现代中国思想中，《礼记》中的《礼运》篇最

受关注。尤其是其开篇的大同、小康之论，对百年

来的中国思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在笔者看

来，《礼运》篇还有一个被学界忽略的主题———

“礼之运转之事”，即“礼”的产生、发展、内容、作

用等，由于学界公认三代之“礼”具有法律属性，

因此，《礼运》篇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法律起源、发

展简史。

  第一，关于“礼”的起源与发展。简而言之，

“大同”社会没有“礼”，“小康”社会有了“礼”，“大

顺”社会实现了“礼”。

  首先，《礼运》篇借孔子之口指出，在人类社

会的大同阶段是没有“礼”的，到了小康阶段才

有“礼”的产生。“大同”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

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

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

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

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

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

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显而易见，这个天下为公

的“大同”社会，就是我们今天命名的“原始共产

主义社会”，这个阶段，没有私有制、阶级和

“礼”，亦即没有国家和法律。两千年前的中国思

想家，能够如此叙述原始社会特征，这说明人类

社会发展的客观性，说明近代“西学东渐”，而先

进的人们最终接受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

是因为它和中国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历史

记载，有契合之处。

  其次，《礼运》篇阐述了人类社会从大同阶

段到小康阶段之后私有制、国家和“礼”（法律）

的产生：“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

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

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

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

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

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

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

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

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在这一阶段，“货力为己”

的私有制产生了，国家（“城郭沟池”）产生了，保

障贵族国王世袭制、规范宗法制度、土地制度的

“礼”（法律）产生了，阴谋诡计、战争也产生了。

把这一段话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中有关私有制、阶级、国家、法律产生的论述

作一对比，就会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

不是相同）之处。

  最后，“礼”要构建的社会目标是“大顺”。

即：大臣守法，小臣廉洁，百官各守其职而同心

协力，君臣互相勉励匡正，这标志着国家的身

体强健。天子把道德当作立身处世之道，诸侯礼

尚往来，大夫按照法度排列次序，士人根据信用

互相考察，百姓根据睦邻的原则维持关系，这标

志着天下的身体强健。一个人的身体强健，一个

家庭的身体强健，一个国家的身体强健，整个天

下的身体强健，这些合在一起就叫做“大顺”

社会。

  第二，关于“礼”的主要内容，主要表现为以

下四个方面：

  一是“礼”的基本原则。《礼运》篇说：圣人制

作之“礼”，取法天地以为根本，取法阴阳以为大

端，取法四时以为关键，取法日星以为纲纪，取

法月之圆缺以为区分，取法大地以山川为徒属，

取法五行以为主体，把礼义当作耕地的工具，把

人情当作田地。因为以天地为根本，所以万物都

能包罗；以阴阳为大端，所以人情可以察觉；以

四时为关键，所以农时不失，事功易成；以日星

为纲纪，所以做事的顺序便于安排；以月之圆缺

为区限，所以每月干啥都有条不紊；以山川为徒

属，所以人人皆有职守；以五行为主体，所以事

事皆可终而复始；把礼义作为耕具，所以事事才

能办得成功；把人情当作田地，所以圣人就是田

地的主人。这表明，“礼”的基本原则，就是顺应

自然规律，体现“天人合一”。

  二是“礼”的制度。首先是土地制度：天子有

土地可以封其子孙为诸侯，诸侯有国家可以封

其子孙为大夫，大夫有采地可以养活其子孙。其

次是祭祀制度。圣王能处理好天地鬼神的存在

次第，礼的次序也就有了；能玩味天地鬼神的爱

好所在，民众的治理也就好办了。

  三是“礼”的价值观念。即：父亲慈爱，儿子

孝敬，兄长友爱，幼弟恭顺，丈夫守寒，妻子听

从，长者惠下，幼者顺上，君主仁慈，臣子忠诚，

这十种人际关系准则就叫“人义”。圣人要想疏

导人的七情，维护十种人际关系准则，崇尚谦

让，避免争夺，除了礼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四是“礼”系维护君权为核心的治国方略。

即“礼者君之大柄也”。《礼运》篇说，礼是国君

治理国家最有力的工具，有了它才好区别嫌

疑，明察幽隐，敬事鬼神，订立制度，赏罚得当，

总而言之，有了它才好治理国家，维护君权。所

以 ，国 政 如 果 不 以 礼 为 准 绳 就 会 导 致 君 权

动摇。

  第三，关于“礼”的实质。即“礼所以别贵

贱”。《礼运》篇说，礼的最大特点就是讲究区别，

礼数该少的就不能增加，礼数该多的也不能减

少，只有这样，才能维系人情，和合上下而各安

其位。

  由上可知，“礼”是有了国家（“货力为己”的

私有制，“大人世及”的宗法世袭制，“城郭沟池”

的政权设施）之后的产物，它的核心是维护君主

的权力，方法是把人们确立为尊卑贵贱不同的

身份，然后再把这种等级社会说成是天地鬼神

的安排。

《《礼礼记记》》关关于于““礼礼””的的起起源源、、主主要要内内容容和和作作用用的的论论述述

法学洞见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云霞在《湖湘论坛》2024年

第1期上发表题为《以法治手段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

文章中指出：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安全是治理现代化的题

中应有之义。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既需要在客观研判错误社会思

潮的基础上，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分领域做好社

会思潮的批判与引领工作，还需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维护

意识形态安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法治建设，有序推进意识

形态工作的依法管理，发挥法治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和“安全防

火墙”的积极作用。

  面对错误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冲击，法治是坚决同

错误思潮作斗争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的实施、司法实践中涉意识形态案件的不断出现、霸权国家在

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所谓“法治”行为等决定了以法治维护意

识形态安全具有必要性，以法律手段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也是各

个国家的通行做法。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法律自身的意识形态

属性决定其具有保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功能，在实践中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重要实践探索，意识形态阵地

建设和管理的法治化进程，决定了以法治手段维护意识形态安

全具有可能性。

  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立法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

了进展，但仍面临“立”与“破”的制度规范相对不足、针对各类

群体所制定的具体法律规制相对不足、对意识形态领域违法

行为适用何种法律责任形式的研究不足、在程序法方面存在

不足等诸多问题。

  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既要完善意识形态安全相关

立法，也要形成适应意识形态需求的司法政策、司法解释和指

导性案例。以法治手段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涉

及政治性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性意识形态安全，内容涵盖了

政权安全、文化建设、价值观建设、网络舆论、个人荣誉名誉等

方面的实体法律规定和程序法律规定，所以，进一步完善具体

相关制度极为必要。根据现代法律诠释学的研究，意识形态是

法律实践特别是司法活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司法政策

的制定、司法解释的出台以及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无一不承担

着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使命和任务。

杨云霞谈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要完善意识形态安全相关立法


